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張廖委員萬堅，鑑於現行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根據法令規定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計算標準乃不得超過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臺灣省不動產限額二倍，此雖是政府為資源有效配置而訂之排富條款，但不應犧牲照顧身心障礙者之目的，蓋國內房地產價格持續攀升逾十年，特別是都會區的土地及房屋價值更高於全國平均值，但現行補助辦法卻以一律以全省標準衡量並不公平；又有民眾向本席陳情，身心障礙者家庭三代、八人共同居住，但僅有一人有工作能力，卻因世代居住的房屋位於市中心，無法獲得身心障礙生活補助，由此顯見現行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規定根本無法及時支援實際需要者，有檢討必要，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為積極保障身心障礙者之權益，訂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專法，以協助社會弱勢支援其經濟安全和提升其社會適應能力。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各項補助，則依照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以下簡稱：發給辦法）辦理，其中發給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三目之三規定：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未超過依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一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臺灣省不動產限額二倍。此雖是政府為資源有效配置而訂之排富條款，但不應犧牲照顧身心障礙者之目的，蓋國內房地產價格持續攀升逾十年，特別是都會區的土地及房屋價值更高於全國平均值，但現行補助辦法卻以一律以全省標準衡量並不公平。
二、又有民眾向本席陳情（台中西屯區林姓聽障人士），根據發給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三目之三規定，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新臺幣716萬元以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臺灣省不動產限額二倍），導致他們每年申請身心障礙生活補助都沒通過，沒通過的原因是我家土地公告值新台幣819萬元，已超過以上規定，但我家房屋很老舊（如下面照片），透天厝、屋齡30年多，其土地面積不是很大，才78平方公尺，家中有8人住在一起很擁擠，我和太太、女兒4歲同住一個房間，沒別地方可住，台中房子超貴，超過1千萬以上，致使我買不起，而且我一個人工作養我太太和女兒還有阿嬤，我太太沒工作，都在帶我女兒，一個人薪水四萬元養我太太和女兒、阿嬤生活，其生活費還是不夠。
三、綜上，建請行政院研究是否將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中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新臺幣716萬元調高至1仟萬以上，才能幫助到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二）本院鍾委員佳濱，有鑑於賴清德副總統持續針對國內癌症的治療及減少死亡數等議題提出未來國政建議，並於在「國家希望工程」國政願景第3場發表會時也宣示「力拚2030年國人癌症死亡數減少3分之1目標」。衛福部是否已經開始規劃未來如何落實降低癌症病患的死亡率？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內每年肺癌確診及死亡人數破萬人，蟬聯19年的頭號奪命腫瘤，逾半數癌友發現時已晚期，如何提升治療成效一直是癌症患者最關切的事情。賴清德副總統在未來的國政藍圖上也注意到癌症新藥與治療的嚴重問題；身為醫師，他在今年4月接見13個癌症相關團體以及醫藥界專家代表後，更深知癌症病友的需要。而於7月2日參加醫界活動時，賴副總統更表示「癌症治療要有新作法，不是第一線的藥沒有效、再用第二線、第二線沒效才再用第三線，這些完全是站在經濟角度，不是站在病人角度看事情，如果這個病人體力很差，承擔不起第一、二線治療，那有好的藥我們應該要拿來用」。
二、但台灣的現況卻因為健保給付條件，限制了新的癌症藥物，例如癌症免疫藥物在肺癌治療上的應用。以肺鱗癌為例，目前健保給付的晚期肺鱗癌第一線治療仍以傳統化療為主，雖然四年前開始給付癌症免疫藥物，但僅限單用且給付條件嚴苛，多數癌友看得到卻用不到，多數的晚期肺鱗癌患者的健保治療仍停留於20年前的化療，導致多數患者活不過一年。
三、台灣晚期肺癌藥物治療共識、美國癌症治療指引皆建議將癌症免疫藥物合併化療作為晚期肺鱗癌的第一線治療。因此，衛福部健保署目前的給付條件與國內醫界共識、及國外的治療指引是否有落差？若有落差，是否應重新檢討，有效延長上述像是肺鱗癌癌患者的存活率？
四、建請衛福部儘速規劃未來如何落實降低癌症病患的死亡率？
（三）本院溫委員玉霞，為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金由3,772元擬調為4,036元，仍顯偏低，應提高為5,000元，以增加弱勢族群的老年所得，維持起碼的生活，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國民年金法規規定，政府每4年會檢視消費物價指數（CPI）後，調整國民年金老年基金未保證金。今2023年正是調整的時刻。
二、但依主計總處計算，4年前至今年的物價指數只有增加6%，那麼今年的老年基本保證金，將由4年前的3,772元，調定為4,036元。
三、這個制度顯然有嚴重問題：
(一)老年基金保證金的基數嚴重偏低，4年才調一次，今年可望調為4,036元，這個基數顯然無濟於保障老人生活。
(二)依現行規定，如果物價指數發布為0或1%等等，那就完全不必調整？
(三)每個人的老年以65歲起，平均到80歲計15年，每4年調一次，只調3次（最後一次已用不到），每次調不到500元，這不是在呼攏弱勢老人嗎？
四、應知凡是加保國民年金者，都是無任何其他保險的國民，都是經濟最弱勢的族群，政府應當然顧最弱勢的老人生活，國民年金的老年基金保證金，絕對應檢討合理提高。
（四）本院溫委員玉霞，為政府應速恢復技職教育，以為國家經濟發展再創生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本質詢參用2023年8月12日馬凱教授發表的「再論教育亡國」一文，其論述有如一針見血，希望透過專案質詢，能使行政院正視。
二、數十年來，台灣僵化的教育根本不是教育，但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在教育上尚有重大的成就，就是被升學窄門拋棄的眾多貧寒子弟、不擅科考者被擠入眾皆視為次等的技職教育，反而養成身有一技之長的專業人才，也有出類拔萃的企業家，成為台灣產業發展乃至經濟起飛的最大功臣。
三、然而卅年前的教育改革，對僵化教育體制絲毫未見改動；而將全副精力、財力投注於濫設大學、放寬窄門到反其道而行的地步。結果卅年下來，隨著招生氾濫、校園民主化、強迫教師依西方學術論文篇數升等、補助；反而造成高等教育成果不斷劣化，碩士學士滿街走卻罕有人才，產業界求才若渴卻也無可奈何。如今連尖大學都難與他國競逐一流人才，台灣各大學國際比急速滑落，不但不能與港、星、對岸相提並論，連馬來西亞等國也瞠乎其後。
四、與教改之前的教育相比，卅年教改一無所成，卻徹底毀滅了碩果僅存的技職教育。當大專招生缺額難補時，連最不適合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對技職教育都不願選擇。於是，我們糟蹋了頂尖學府養成高級人才的管道，又摧毀了技職教育培育技術才的機會，將一手促成台灣產業發展、經濟起飛的「扁擔」扔掉；今日的台灣，連達成戒嚴時期的經濟成就都憂乎其難哉！
五、本席認為技職教育才是國之根本，技職教育也可以摒除意識型態，台灣要繼續生存與發展，唯有立即恢復扎實的技職教育，請行政院列為教育改革的優先項目，立即著手施行。
（五）本院溫委員玉霞，為當國家有難時，政府竟放任「發國難財」，還說「嘉惠國人」，快篩試劑及蛋荒就是「發國難財」之例，應追究責任，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人記憶猶新，三年前新冠肺炎爆發時，快篩試劑及疫苗嚴重缺貨，國人快篩一次需要7,000元，之後降到5,000元，當時政府組建所謂「快篩國家隊」，並緊急向22家廠商採購快篩劑，當時被踢爆，有「高登生醫」只是資本資20萬的「小吃店」，竟變身為快篩劑供應商，取得16億5,000萬的標案，事態爆發後，有記者赴該公司查訪，竟發現「人去樓空」，此例被指為「發國難財」！
二、台灣近些年來屢傳蛋荒，政府在2年前就籌組「鷄蛋國家隊」，今（2023）年初蛋荒嚴重，農委會撤5億7,000萬元補助民間進口鷄蛋，據中國時報2023年9月1日公布的統計，有11家民間蛋進口商截至7月底共進口1億4,531萬顆鷄蛋，領取農委會的進口蛋差額補貼，5個月來補貼5億7,000萬元。但是問題來了，在11家進口商中有1家去（2022）年才成立的「1人公司資本額只有50萬元」，竟獨得億7,500萬元補助，其進口蛋量達8,814萬顆，佔總數的60%，又是被指「發國難財」！
三、當今的台灣政府，在國家缺電、缺水、缺地、缺工、缺人才、缺鷄蛋、缺藥的情況下，疫情爆發時缺口罩、缺疫苗、缺快篩劑，人民叫苦連天的同時，諸多光怪陸離的案件頻傳，前有「快篩小吃店」利用疫情大賺快篩財，後有1人公司撈進口蛋補助，如果說這其沒有問題，其誰能信！？
四、政府所花的公帑，每一角都是人民的血汗錢，尤其國難當頭，有人趁機打劫，搶發國難財，令人痛惡。自古以來發國難財者，必遭重懲，像這些類似人謀不臧的怪事一再上演，這其中必有元兇，蔡政府、行政院務必查處公布，向人民有所交代。
（六）本院溫委員玉霞，針對少子化危機，政府對兒童養育政策顯然不足，務須落實，才能實際有助於提高生育率，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查全球6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例逐年上升，以2022年為例，全球平均9%，而我們台灣達18%，日本則為30%。但查人口老化的速度，台灣與韓國最快速，尤其是低生育率，台灣與韓國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兩個國家，根據學者推估，台灣不僅將在2025年步入超高齡社會，也會在2060年成為全世界最老化的國家之一。
二、台灣的出生率更可怕，學者研究發現，目前29至34歲的年輕人只有四分之一有婚姻，結了婚也很多不願生育，當然人口數急速下降，2022年只生13.9萬人，7年來足足少了7萬。今年1-5月共生5萬7千多人，比去年同期少了1,200人，這樣下去，10年後的台灣老人增加180萬人，但工作人口少170萬人，所以，這是可見迫在眼前的國家危機。
三、本席為此曾就兒童養育政策提出質詢，但據本院關係文書編號10-7-9-34行政院的答復只有三項措施：(一)持續增加公共化幼兒園供應量，(二)降低學費，(三)發放育兒津貼。此外，112年7月14日教育部長宣布自113年，免收公幼課後照顧費。
四、但查上列前三項政策措施及新增的公幼免收課輔費，根本不落實，也根本不公平，謹析述如下：(一)公立所兒童名額及準公托名額，合計約佔所有幼童人數三分之一，要進入公立幼兒園必須抽簽，要進入準公托幼兒園也必須抽簽，公立的中簽率很低，有些學校因為優先入學者已不足，完全沒有抽簽機會，所以，這根本是一項嚴重不足的教育資源，教育機會靠抽簽，違背憲法平等原則，非常不公平。(二)降低學費，就公立或準公托而言了，家長每月除伙食及必要費用外，學費最多每月繳3,500元。但是私立的幼兒園，每月約1萬5,000元至2萬5,000元不等。政府降低學費只是降低公立的，不降低私立的，公立的已遠低於私立的，再降學費，就讀私立的負擔，更嚴重不公平。(三)至於發教育兒津貼，第一胎每月5,000元、第二胎每月6,000元、第三胎每月7,000元，確有所補，但是國民恐不會因這點育兒津貼，而產生生育的誘因。
五、因此本席具體建議：(一)政府應設置0-2歲普及化的托嬰中心，讓生下來的嬰兒有所托養。(二)政府應設置足夠的2-6歲公立幼兒園（現有私立幼兒園得依自願納併）。(三)育兒津貼之發放，視國家財力，逐年提升。如此，才能真正做到0-6歲國家與家長一起養，全面公平一起養育，則生育率必然提升，請行政院務必擬定施行。



